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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15年教練暨裁判增能進修研習會－臺北場（第9梯次） 

實施計畫 
更新時間：115年4月29日 

一、活動宗旨：為持續提升我國運動教練與裁判之專業能力與實務素養，透過多元進

修課程與專業交流機會，促進知識更新與經驗分享，鼓勵教練與裁判

精進專業技能、拓展視野，進而強化我國運動發展基礎，提升競技品

質與裁判執法水準。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以下簡稱本會）。 

三、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 

四、協辦單位：臺北市立女子棒球協會 

五、活動時間：115年6月13日（星期六）至115年6月14日（星期日）。 

六、活動地點：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鴻坦樓7樓B718教室(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2段

101號) 

七、講師名單：如附件一。 

八、課程表：如附件二。 

九、參加資格 

須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註1）： 

(一)持有特定體育團體核發之A、B、C級運動教練證照者。 

(二)持有特定體育團體核發之A、B、C級運動裁判證照者。 

(三)持有非特定體育團體核發之甲、乙、丙級運動教練證照者。 

(四)持有非特定體育團體核發之甲、乙、丙級運動裁判證照者。 

(五)除上述資格外，凡對本活動課程內容有興趣並有意願參與者，亦得報名參加。 

註1：為維護參加人員之學習權益，本會將提供完整課程內容，以協助精進專業知能。惟教練

及裁判之專業進修時數認列，仍應依各體育團體相關規定辦理： 

1. 特定體育團體：依《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教練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及《特定體育

團體建立運動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2. 非特定體育團體：依各該團體所訂教練及裁判制度相關規定辦理。 

由於各運動種類特性與專業需求不同，各單位採認標準有所差異。為保障自身權益，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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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於報名前主動洽詢所屬體育團體，確認本活動課程時數是否得採認為專業進修時數。 

十、報名資訊 

(一)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115年6月4日（星期四）下午5時止，或額滿為止。 

(二)報名方式：本活動採線上報名方式辦理，參加人員須完成「線上報名表單」

填寫並成功送出，且完成報名費繳交後，始視為報名成功。本活

動不受理現場報名。 

(三)報名費用 

1. 全程參與1日研習課程：新臺幣1,000元整。 

2. 全程參與2日研習課程：新臺幣2,000元整。 

3. 電子收據將於活動結束後7個工作日內寄送至參加人員於「線上報名表單」

所填寫之電子郵件。 

4. 若需抬頭與統一編號，請於「線上報名表單」中填寫，報名截止後恕不

開放補填或更正。 

(四)繳費資訊 

1. 銀行：台北富邦銀行 中崙分行 

2. 帳號：82120000047435 

3. 戶名：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葉政彥 

4. 注意事項 

(1) 參加人員須同時完成「線上報名表單」填寫並成功送出，且經本會確

認款項入帳後，始視為完成報名程序。僅完成轉帳或匯款者，不視為

報名成功。 

(2) 參加人員完成匯款後，請於「線上報名表單」確實填寫匯款資訊，並

上傳清晰可辨識之繳費證明，以利本會進行對帳作業。 

(3) 若未填寫完整匯款資訊或未上傳繳費證明，致本會無法確認款項來源

者，將視同未完成報名程序。 

(4) 繳費所產生之相關手續費，由參加人員自行負擔。 

(5) 若繳費完成後發現「線上報名表單」已額滿或因其他原因未完成報名

https://forms.gle/oZ8n3fFc23cdGGh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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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請儘速與本會聯繫辦理相關事宜；若未於115年12月31日前提出

申請或洽詢，本會將不受理退費或相關申請。 

(五)報名人次：本活動每日名額上限為75人次。報名成功之認定，依「完成線上

報名表單填寫並完成繳費，且經本會確認入帳成功之時間」為準，

依序錄取，額滿為止。 

(六)錄取公告 

1. 參加人員名單將於115年6月5日（星期五）中午12時前公布於本會官方網

站，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參加人員。 

2. 若未收到電子郵件通知，請主動至本會網站查詢公告或與本會聯繫確認。 

(七)資料異動 

1. 報名資料送出後，原則上不得任意更改。若有修正需求，請於報名截止

日前 向本會提出申請，逾期恕不受理。 

2. 如因個人因素欲取消報名，請儘早通知本會，以利行政作業與名額釋出。 

(八)資料使用 

1. 參加人員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僅供本活動報名、繳費對帳、開立收據及

相關活動通知等行政作業使用，不作其他用途。 

2. 重要通知將以參加人員於「線上報名表單」所填寫之電子郵件為主要聯

絡方式，請務必確認填寫之電子郵件正確且可正常收信。 

3. 如因填寫錯誤之電子郵件、信箱容量限制或其他個人因素致未能接收相

關通知者，本會不另行補發通知。 

(九)退費標準 

1. 一般退費規定 

(1) 參加人員若需申請退費，應於115年6月8日（星期一）中午12時前完

成「退費申請表單」填寫並成功送出，逾時恕不受理任何理由之退費

申請。 

(2) 於期限內完成退費申請者，本會將依下列方式扣除行政手續費後辦理

退費： 

https://www.rocsf.org.tw/
https://www.rocsf.org.tw/
https://forms.gle/nCFH39DDCobpRnB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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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取消報名者：依報名日數計算，扣除每一日報名費用5%作為行政

手續費。 

B. 因報名金額誤植需退費者：依實際參加日數計算，扣除每一日報

名費用5%作為行政手續費。若誤植金額低於新臺幣50元整，則不

予退費。 

(3) 未於期限內完成退費申請，或申請資料填寫不完整、未依規定檢附相

關資料者，視同放棄退費權利。 

(4) 報名成功後，如因個人因素未出席活動者，視同自動放棄參加資格，

恕不辦理退費。 

2. 不可抗力因素退費規定 

(1) 如遇颱風、地震、重大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並依政府公告辦理

時： 

A. 如本活動辦理所在地縣市政府宣布活動當日停止上班上課時，本

活動將取消辦理，本會將統一辦理退費。每位參加人員僅扣除新

臺幣10元整作為行政手續費。 

B. 如本活動辦理所在地縣市政府未宣布活動當日停止上班上課時，

本活動仍照常辦理；如參加人員自行取消參加，則依前款「一般

退費規定」辦理。 

(2) 若因本會因素致活動延期、取消或無法辦理時，本會將公告後續處理

方式，並依實際情形辦理退費。 

3. 退費作業時程 

(1) 退費申請經本會審核通過後，將於活動結束後30個工作日內辦理退費

作業。 

(2) 款項將匯入申請人所提供之指定銀行帳戶；如因提供錯誤帳戶資料、

未提供完整資料或其他個人因素致退費失敗者，本會不負相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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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頒發證書 

(一)凡全程參與1日研習課程者，核發研習時數證明1份（6小時）。 

(二)凡全程參與2日研習課程者，核發研習時數證明2份（各6小時，共12小時）。 

(三)未能全程參與者，僅依實際出席時數核發研習時數證明，且已繳納之報名費

用不予退還。 

(四)研習時數證明一律以電子檔形式提供，並將於活動結束後7個工作日內寄送至

參加人員於「線上報名表單」所填寫之電子郵件。 

十二、出席管理 

(一)參加人員於活動簽到、簽退時，本會得視需要要求出示附照片之身分證明文

件（如身分證、健保卡或駕照等）以供查驗身分，並視現場情形進行抽查、

隨機查驗或必要之身分確認；參加人員應配合出示相關證件，不得拒絕。 

(二)為維護本活動之公平性與秩序，嚴禁冒名頂替、代簽到或代簽退。如經查證

屬實，本會得立即取消冒名頂替者及原參加人員之參加資格，並得視情節限

制其自違規之日起 2年內不得報名參加本會辦理之相關研習活動。 

(三)本活動採每日簽到及簽退制度。參加人員須於上午及下午課程開始前完成簽

到，並於上午及下午課程結束後完成簽退，以確認實際出席情形。 

(四)本會得視活動需要，進行不定時巡查、隨機點名或出席確認，以確保課程參

與情形之真實性。本活動採編號座位制，參加人員應依報到時所分配之座位

對號入座，不得任意更換座位；如未依規定就座，致影響出席查核或出席紀

錄者，相關研習時數得不予認列。如因特殊需求須調整座位，應事先向現場

工作人員提出申請並經同意後始得變更。 

(五)未完成簽到或簽退程序，或雖完成簽到但經查未實際在場參與課程者，該時

段之研習時數不予認列。 

(六)參加人員如有遲到、早退、中途離席或未依規定完成出席程序等情形，本會

得依實際出席情形核算研習時數。 

(七)研習時數之認定，以簽到、簽退紀錄及本會出席管理紀錄為準；參加人員不

得提出異議。 



 

6 
 

十三、證書補發 

(一)如需申請研習時數證明補發者，應填寫「證書補發申請表單」，並檢附相關

資料提出申請。經本會確認資料無誤後，將於申請人完成相關費用繳納後7個

工作日內辦理補發作業，並寄送電子檔證明至參加人員於「線上報名表單」

所填寫之電子郵件。 

(二)補發費用之收取，係針對曾核發紙本研習時數證明之學員，每一日課程補發

費用為新臺幣200元整。 

(三)如原始研習時數證明為電子檔者，不收取補發費用，亦無須填寫申請表單，

請逕洽本會辦理。 

(四)補發之研習時數證明內容，悉依本會原始出席紀錄及研習時數核發紀錄為準，

申請人不得要求變更。如經查核申請人未實際參與本會主辦之研習活動，或

未符合取得研習時數證明之資格，本會得不予補發；其已繳交之補發費用，

將扣除每一日補發費用5%作為行政手續費後退還。 

十四、交通資訊：如附件三。 

十五、其它事項 

(一)本活動提供午餐；住宿、交通及其他相關費用，請參加人員自行安排並自理，

本會恕不代為辦理。 

(二)本會保留因課程安排、講師行程或其他必要因素，調整課程內容、講師名單、

活動時間或活動地點之權利，並得視實際情形暫停、延期或終止本活動；相

關訊息將以本會官方網站公告或電子郵件通知為準。 

(三)為維護本活動品質與活動秩序，參加人員於活動期間應遵守主辦單位及活動

場地相關規定，並配合現場工作人員之指示；如有妨礙活動進行、影響他人

學習權益或違反相關規定之情形，本會得視情節取消其參加資格。 

(四)本活動相關通知、活動資訊及重要公告，原則以本會官方網站公告及「線上

報名表單」所填寫之電子郵件通知為準；參加人員應自行留意相關訊息。 

(五)為維護活動安全與秩序，本會得於活動期間進行必要之行政管理措施（如出

席查核、秩序維護或其他合理管理行為），參加人員應予配合。 

https://forms.gle/rTPCCDS5oqZ1PSd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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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活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本會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會保留本活動實施計畫之解釋、補充及修正之權利。 

十六、聯絡資訊 

(一)聯絡人：本會教練裁判輔導組 葉哲妤組員 

(二)電話：(02)8771-1420 

(三)電子信箱：yeh0501@rocsf.org.tw 

  

mailto:yeh0501@rocs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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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15年教練暨裁判增能進修研習會－臺北場（第9梯次） 

講師名單 

姓名 簡歷 

講師    李宏盈 

 

現職： 

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助理教授 

學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博士 

專長及研究領域： 

體育師資培育、體育課程與教學、身體素養 

講師    柴惠敏 

 最高學歷： 

美國密西根大學人體動作學博士 

美國匹茲堡大學物理治療學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復健醫學系物理治療學學士 

專長領域 

物理治療、生物力學、運動科技、職業醫學 

講師    高三幅 

 現職： 

清華大學運動科學系教授 

學歷： 

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博士 

專長及研究領域： 

教練領導與團隊動力、運動心理學、運動員

心理諮詢 

講師    周宇輝 

 
現職： 

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教授兼系主

任 

最高學歷：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 

專長： 

運動設施規劃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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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15年教練暨裁判增能進修研習會－臺北場（第9梯次） 

課程表 

日期 

時間 
115 年 6 月 13 日（星期六） 115 年 6 月 14 日（星期日） 

08：00－09：00 報到 報到 

09：00－12：00 

運動教育學視角： 

重構身體素養課程 

李宏盈 講師 

運動教練的訓練與指導： 

觀念、態度與作為 

高三福 講師 

12：00－13：00 休息 休息 

13：00－16：00 
運動與貼紮 

柴惠敏 講師 

賽事場館的規劃與運行 

周宇輝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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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115年教練暨裁判增能進修研習會－臺北場（第9梯次） 

交通資訊 

方式一： 

搭乘捷運淡水線→士林捷運站，步行至士林官邸(中山)公車站，搭乘 279、203、

285、606、685、646路公車→啟智學校站，步行至天母校區 

方式二： 

搭乘捷運淡水線→士林捷運站，步行至捷運士林站(中正)公車站，搭乘紅 12路公車

→啟智學校站，步行至天母校區 

方式三： 

搭乘捷運淡水線→芝山捷運站，步行至忠誠公園公車站，搭乘紅 12、279、203、

285、606、685、646路公車→啟智學校站，步行至天母校區 

方式四： 

搭乘捷運淡水線→芝山捷運站，步行至捷運芝山站(福華)公車站，搭乘 616路公車→

啟智學校站，步行至天母校區 

研習教室：臺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鴻坦樓7樓B718教室 

 


